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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促进粤港澳气象合作发展条例 
 

（2025年 10月 11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，促

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气象互利合作，保障人

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

象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

行政区气象合作发展方面开展的气象观测、预报、预警、服务和

科技创新等活动及相关促进工作。 

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资源保障和政策支持，加强与

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的沟通协商，推动解

决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气象合作发展中的重大问

题。 

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落实国家和省气象发展的相关规划，推

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气象业务深度融合，拓展

合作发展空间。 

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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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气象合作发展的重大项目

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。 

第四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推动完善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

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气象业务交流会议模式，落实会议确定的合作

事项和发展目标，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气

象业务合作。 

第五条 支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开展

气象科学知识普及活动，加强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宣传，提高公众

的气象科学素养和防灾减灾能力。 

第六条 省和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与香港特别行

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建气象探测设施，建立和完善气象观测

站网，参与建设地球系统立体综合观测系统，加强协同观测。 

第七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

行政区气象部门开展台风、暴雨、高温、寒冷等重大天气过程的

联合会商，提高天气预报预警水平。 

第八条 支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气象部门

共享预报预警信息，加强预报预警信息的社会传播，便利公众及

时、准确获取相关信息。 

支持在口岸、跨境公共交通工具的显著位置播报或者显示粤

港澳相关地区气象预报、灾害性天气预警等信息。 

第九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开展低空飞行、海上生产作业

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技术研发，推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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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区有关方面的技术交流合作，探索为跨区域低空飞行和海洋

牧场、海上风电等的发展提供气象服务。 

第十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根据跨区域大型赛事、节庆等重大

活动的需要，推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气象部门

联合开展气象保障服务。 

第十一条 支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方

面加强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交流合作，开展气候变化影响的监测

与评估，共同编制、联合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气候监测公报，提升

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。 

第十二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会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强

本省气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，推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

行政区气象部门网间互联宽带扩容，保障气象数据安全传输和实

时共享。 

第十三条 省气象主管机构、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

门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的沟通协商，

推动气象领域的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的确认、实施和推广。 

第十四条 支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气象

科技创新交流合作，加大对重大创新平台建设、科研联合攻关、

科技成果转化、人才培养引进以及参与国际气象交流合作的支持

力度。 

第十五条 支持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创新气象工作机制，

探索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气象预报预警中心，推动构建与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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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气象服务体系，完善协同机制，提升气象

服务水平。 

第十六条 支持南沙建设气象导航中心，推动与香港特别行

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的交流合作，加强海洋气象观测

能力建设，提升远洋气象导航服务能力，为海上运输重要航路和

重要支点提供气象信息服务。 

第十七条 支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推进人

工智能与气象监测预警、预报预测、数值预报等领域深度融合应

用，推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加强数值预报、气象灾害早

期预警等领域合作，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。 

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

